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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股份数量为 4,742,9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616%。为公司 2015 年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时发行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2022 年 3 月 10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及股本变动情况 

2015年 10月 10日，中国证监会核发了《关于核准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向陈传荣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268号），核准公司向陈传荣、胡毅、殷敬煌等 3名自然人以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深圳东志（后更名为“特发东智”）100.00%

股权；向戴荣、阴陶、林峰、陈宇、张红霞等 5名自然人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成都傅立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傅立叶”）

100.00%股权；同时，核准公司向长城证券-兴业银行-长城特发智想 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智想 1号”）非公开发行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配套资金。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共发行

42,497,373股股份。新增股份于 2015年 12 月 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

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71,000,000股变更为 313,497,373股。 



2017 年 6 月 7 日，公司实施完成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按总股本

313,497,37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3 股，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该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313,497,373 股

增至 626,994,746股。 

2019 年 5 月 16 日，公司实施完成 2018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

626,994,74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该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626,994,746 股增至 752,393,696 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627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公开发行 419.4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为“特发转债”，债券代码

“127008”），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4.1940 亿元。鉴于“特发转债”已

触发《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提前实施可转债赎回，“特

发转债”自 2021 年 3 月 5 日起停止交易及转股，自 2021 年 3 月 15 日起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摘牌。截至“特发转债”赎回登记日（2021 年 3 月 4 日收市后，公

司总股本为 826,307,173 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078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8月 7日

公开发行 5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为“特发转 2”，债券代码“127021”），

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5.50亿元。“特发转 2”自 2021年 2月 18日起可

转换为公司股份，目前正处于可转债转股期。截至本公告作出之日，公司总股本

为 844,579,094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戴荣；阴

陶；林峰；

陈宇；张红

霞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在参考成都傅立叶 2014 年经营成果的基础上，确定 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为成都傅立叶业绩承诺期，戴荣、阴陶、林峰、陈宇及张

红霞承诺成都傅立叶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的净利润（为成都

傅立叶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成都傅立叶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若成都傅立叶无合并报表，则为其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200 万元，3,000 万元、3,500 万

元，三年累积承诺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8,700 万元；若在业绩承诺期

内任意一个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但三年实现的累

履行完毕。 

经审计，成都傅立叶

2015 年、2016 年、

2017 年的扣非归母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1,559.71 万 元 、

2,916.69 万 元 、

4,308.39 万元，三年



积实际计净利润总和不低于 8,700 万元的，视为完成承诺业绩。 累积实现净利润总

和为 8,784.79 万元。

完成业绩承诺。 

戴荣；阴

陶；林峰；

陈宇；张红

霞 

资产减值

测试及补

偿安排 

在业绩承诺期最后年度（即 2017 年）成都傅立叶专项审计报告出

具后 30 日内，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审计机构出具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经减值测试，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补偿金额，则承诺方（即

戴荣；阴陶；林峰；陈宇；张红霞）各方应另行对上市公司进行资

产减值补偿，资产减值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业绩补偿金额。 

业绩补偿金额与资产减值补偿金额之和为承诺方应累积向上市公

司进行补偿的金额。 

履行完毕。 

经测试，2017 年 12

月 31 日，成都傅立

叶 100%股东权益评

估值扣除补偿期限

内的股东增资的影

响后与发行股份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交

易的标的资产价格

相比，没有发生减

值。 

戴荣;林峰;

阴陶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戴荣、阴陶及林峰 3 位管理层股东就成都傅立叶 2018 年至 2020 年

（“补充业绩承诺期”）的业绩单独作出补充承诺如下：即 2018 年、

2019 年、2020 年的净利润均不低于 2017 年的承诺净利润，即均不

低于 3,500 万元。 

在补充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由特发信息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同时为特发信息的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出具成都傅立叶专项审计报告（与特发信息的年度审计报告同时出

具），分别对成都傅立叶补充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对应的实际净利

润数额进行审计确认；如经审计确认成都傅立叶在补充业绩承诺期

内当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 3,500 万元的，则管理层股东应自

该年度的成都傅立叶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30 天内以现金方式一

次性向上市公司补足其差额。 

履行完毕。 

经审计，成都傅立叶

2018 年净利润为

32,568,159.72 元，未

完成 2018 年业绩承

诺；管理层股东已按

协议规定，将未完成

业绩的差额部分以

现金方式一次性向

公司补足（注 1），

履行完毕 2018 年现

金补偿义务。 

成都傅立叶 2019

年净利润为

12,975,716.68 元，未

完成 2019 年业绩承

诺，管理层股东已按

协议向公司足额缴

付业绩补偿款共计

22,024,283.32 元（注

2），履行完毕现

2019 年金补偿义

务。 

成都傅立叶 2020

年净利润为

49,312,176.49 元，完

成 2020 年承诺业

绩。 

戴荣；阴

陶；林峰 

股份限售

承诺 

管理层股东（即戴荣、阴陶、林峰三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特发

信息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股份上市满 36 个

月。 



36 个月期满后按如下方式分四批解除限售：1、第一期股份应于新

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且上市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成都傅立

叶 2017 年度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后(以二者较晚者为准)解除限售，具

体解锁股份数量按如下公式进行计算：任意一名管理层股东第一期

可解锁股份数量=该名管理层股东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

总数*50%－该名管理层股东 2014年至2017年累计应补偿的股份数

(可解锁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计算)；2、第二期股份于上市公司在

指定媒体披露成都傅立叶 2018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前不得转让；若

成都傅立叶 2018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确认的成都傅立叶当年净利润

不低于 3,500 万元，则第二期股份应自成都傅立叶 2018 年度专项审

计报告公告日起立即解除限售；若成都傅立叶 2018 年经审计的净

利润低于 3,500 万元，则在管理层股东向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净利润差额之前，管理层股东持有的第二期股份不得转让。任意一

名管理层股东第二期可解锁股份数量=该名管理层股东本次交易中

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50%*1/3；3、第三期股份于上市公司在

指定媒体披露成都傅立叶 2019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前不得转让；若

成都傅立叶 2019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确认的成都傅立叶当年净利润

不低于 3,500 万元，则第三期股份应自成都傅立叶 2019 年度专项审

计报告公告日起立即解除限售；若成都傅立叶 2019 年经审计的净

利润低于 3,500 万元，则在管理层股东向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净利润差额之前，管理层股东持有的第三期股份不得转让。任意一

名管理层股东第三期可解锁股份数量=该名管理层股东本次交易中

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50%*1/3；4、第四期股份于上市公司在

指定媒体披露成都傅立叶 2020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前不得转让；若

成都傅立叶 2020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确认的成都傅立叶当年净利润

不低于 3,500 万元，则第四期股份应自成都傅立叶 2020 年度专项审

计报告公告日起立即解除限售；若成都傅立叶 2020 年经审计的净

利润低于 3,500 万元，则在管理层股东向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净利润差额之前，管理层股东持有的第四期股份不得转让。任意一

名管理层股东第四期可解锁股份数量=该名管理层股东本次交易中

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50%*1/3；5、在计算第二、三、四期可

解锁股份数量时，若因成都傅立叶未完成业绩承诺期内的承诺累计

净利润且第一期股份不足用以补偿的，则在计算第二、三、四期可

解锁股份数量时应依次相应扣除不足补偿的部分。 

第一期股份已解

除限售，解限数量不

超过其在本次交易

中认购的上市公司

股份总数的 50%。 

第二期股份已解

除限售，解限数量不

超过其第一期股份

解锁后剩余部分的

1/3。 

成都傅立叶 2019

年未完成当年业绩

承诺，管理层股东已

履行完毕现金补偿

义务，本次解限数量

不超过其第一期股

份解锁后剩余部分

的 1/3。 

第四期股份已解

除限售，解限数量不

超过其第一期股份

解锁后剩余部分的

1/3。 

戴荣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1、本次交易前，本人及本人之

关联人与特发信息及特发信息关联人之间不存在亲属、投资、协议

或其他安排等在内的一致行动和关联关系。 2、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人在作为特发信息的股东期间，或担任特发信息、成都傅立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减少并规范与特发信息、成都傅立叶及其控制

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

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遵循市场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

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该承诺正常履行中，

未发现承诺方违反

承诺的情形。 



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手续，不损害特发信息

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3、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

给特发信息、成都傅立叶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1、截至本承诺

函签署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未

从事与特发信息、成都傅立叶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业务。2、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持有

特发信息股份期间，或担任特发信息、成都傅立叶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及离任后两年内，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避免从事任何与特发信息、成都傅立叶及其

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相同或相似且构成或可能

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亦不从事任何可能损害特发信息、成都傅立

叶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利益的活动。如本

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遇到特发信息、

成都傅立叶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经济组织主营业务范围

内的业务机会，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将该等合作机会让予特发信息、成都傅立叶及其控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1、除正

常经营性往来外，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不存在违规占

用成都傅立叶的资金，或采用预收款、应付款等形式违规变相占用

成都傅立叶资金的情况。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所控制

的其他企业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特发信息、成都傅立叶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坚决预防和杜

绝本人及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对成都傅立叶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情况发生，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或使用成都傅立叶的资金或其他

资产、资源，不以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从事损害或可能损害成

都傅立叶、特发信息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3、本人将利用对所

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控制权，促使该等企业按照同样的标准遵守上述

承诺。 

戴荣 

关于社会

保险、住

房公积金

补缴等事

宜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若因交割日前成都傅立叶（包括其分支机构，下

同）或其子公司未为其员工缴纳或足额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

而被政府部门要求补缴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本人作为成都傅

立叶实际控制人将无条件按主管部门核定的金额代成都傅立叶或

其子公司补缴相关款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若因交割日前成都傅立叶或其子公司未为员工缴

纳或足额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而被政府部门处以罚款或被员

工要求承担经济补偿、赔偿或使成都傅立叶或其子公司产生其他任

何费用或支出的，本人作为成都傅立叶实际控制人将无条件代成都

傅立叶或其子公司支付相应的款项，且保证成都傅立叶或其子公司

不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经核查，成都傅立叶

或其子公司没有因

交割日（2015 年 11

月 5 日）前未为员工

缴纳或足额缴纳社

会保险、住房公积金

而补缴款项或遭受

任何经济损失的情

况。未违反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严格履行在公司非公开发行时做出的全部

承诺。解除限售不影响该承诺方履行作出的有关承诺。 



注 1：在公司与成都傅立叶原股东签署的《关于成都傅立叶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的利润补偿协议》中，约定戴荣对阴陶、林峰就此利润差额部分的现金补偿义

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2019年 4月 16日，戴荣按协议规定，将未完成业绩承

诺的差额部分 2,431,840.28 元，以现金方式一次性转给了公司，戴荣、阴陶及

林峰 3 位傅立叶管理层股东履行完毕 2018 年未完成业绩差额部分的现金补偿义

务。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实

施完成业绩承诺现金补偿的公告》。 

注 2：截至 2022 年 1月 24日，公司已分别足额收取戴荣、阴陶、林峰支付

的补偿款 17,165,726.42 元、 4,164,791.97 元、 693,764.93 元，共计

22,024,283.32元。业绩承诺方成都傅立叶管理层股东戴荣、阴陶、林峰关于成

都傅立叶未能完成 2019 年业绩承诺的现金补偿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详见公

司于 2022年 1月 2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业绩承诺方完

成现金补偿的公告》。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上市公司对该股 

东的违规担保等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亦不

存在公司对上述股东违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2年 3月 10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4,742,9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616%。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3名。 

4、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及其持股明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全称 
持限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占总股本

的比例（%） 

质押、冻结

数量（股） 

1 戴荣 3,641,133 3,641,133 0.4311 0 

2 阴陶 944,387 944,387 0.1118 0 

3 林峰 157,398 157,398 0.0186 0 

合  计 4,742,918 4,742,918 0.5616 0 

 

五、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6,625,977 1.97 -4,742,918 11,883,059 1.41 

首发后限售股 16,408,826 1.94 -4,742,918 11,665,908 1.38 

高管锁定股 217,151 0.03 0 217,151 0.03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827,953,117 98.03 +4,742,918 832,696,035 98.59 

人民币普通股 827,953,117 98.03 +4,742,918 832,696,035 98.59 

三、总股本 844,579,094 100.00 0 844,579,094 100.00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就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

核查意见如下：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履行了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对特发信息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七、其他说明 

公司 2015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时发行的有限售

条件股份，第一期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日为 2018 年 12 月 20 日，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为 58,555,0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34%，解除限售涉及的股东有 9名；

第二期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日为 2019 年 4 月 29 日，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8,813,2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1%，解除限售涉及的股东有 4名；2020年承

诺业绩对应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日为 2022 年 1月 13日，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4,742,91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6%，解除限售涉及的股东有 3 名。详见公司

2018 年 12 月 1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

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2019年 4月 2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和 2022年 1月 16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3月 8日 


